
康发〔2024〕11号

关于印发《康普乡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管理

制度（修订）》的通知

各村“ 两委、乡直各中心站所、县驻乡各单位：

经康普乡党委政府决定 ，将《康普乡村集体经济收益

资金管理制度（修订）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中共康普乡委员会

20224年 1月 29日

中共康普乡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9日（印发）



康普乡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 一条 为进 一 步做好康普乡村级集体经济收益资

金 分配使用管理工作，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

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服

务和凝聚群众能力 ，特修订康普乡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管

理制度如下 ，收益资金的申请使用和审批严格遵循本制度

的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康普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第二章 分配原则

第三条 效益决定分配原则。年度收益分配应依据当

年收益情况 ，确定合理的分配额度和各项支出比例 ，严禁

举债分配。收益较多的年份应控制分配额度 ，并结转下年

使用。

第四条 民主决策原则。严格履行民主决策机制，按照“四

议两公开”的程序形成年度收益分配方案 ，并报乡党委、

政府备案 ，确保收益分配公开、公平、公正。



第五条 发展优先原则。注重扩大再生产，不断增加

集体积累 ， 同时兼顾发展公益事业 ，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 ，确保分配水平可持续。

第六条 激励促进发展原则。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成效与激励经营管理人员挂钩 ，以“大岗位制”为参考 ，

坚持以财政投入为主、集体经济收益为补充的村干部待遇

保障机制 ，引导村“两委”干部、经济能人积极参与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 ，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增加集体收

益 ，推动形成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良好机制。

第三章 分配程序

第七条 核实经营成果。在年终收益分配工作前，村

级集 体经济组织要开展全面的资产清查 ，清理债权、债务

，对应收款项加大清收力度 ，严格按照会计制度核实可供

分配收益总额。

第八条 确定收益分配方案。根据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当年经营情况，按照“ 四议两公开”程序提出年度收益分配

方案，确定收益分配范围 、金额、比例、使用方向等。

第九条 履行审核和备案程序。村级年度收益分配方

案应 报批乡党委会集体讨论通过后实施。 乡党委、政府

应加强对制定村集体经济分配方案、会议讨论决议程

序的指导和监督 ，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第四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十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情况 ，可以申请使用村集

体经济收益资金：

（一）增加村集体经济资金投入 ， 可分配收益资金（累

积收益资金） 的 30%用于扩大再生产。

（二）可分配收益金（累积收益金在20万元以上）20%-50%

用于分配给社员。

（三）可分配收益资金（累积收益资金）的 20%用于村 级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维护 ，人居环境提升 ，公共事务管理

和发展公益事业。

（四）可分配收益资金（累积收益资金） 的 10%用于

关 心补助脱贫户、监测户、遭遇重大家庭变故造成生活

困难的 党员 、群众 ，开展“ 三会 一课 ”等党组织活动 ，

保障村组两级组织工作运转 ， 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等。

（五）可分配收益资金（累积收益资金） 的 20%用于开

展助学助困 、疫情防控、强边固防等重大工作方面。

（六） 当年收益资金的 10%用于奖励在强边固防、 乡村

振兴 、疫情防控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村组干部、网格

员等；

（七）当年收益资金的 10%—30%作为村“两委”成员绩 效

。“两委”成员绩效分配要按照平时考核、年中考核、年



底考核结果进行评估分配 ，全村各项工作靠前的村可按 30%

进行分配 ，工作排名倒数的村按最低额度进行分配或取消

“两委”绩效。

（八） 如遇灾难性事件 ，可用于抗灾救灾等方面。

（九）解决村级其他事项 ，在解决村级无上级资金支

持的历史欠账问题上 ，需由财务对历史欠账问题进行核实

第五章 严格资金管理及报账程序

第十 一条 各村要保证集体经济本金不能流失 ，村集

体 经济收益资金实行村财乡管 ，村党总支每年将收益资

金存入乡财政账户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支出必须村“ 两委”

成 员及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才可以报账 ，本年度发生资

金要当年报账完成。

第十三条 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存入 、报账 、支出工

作由党总支书记审核后 ，村级报账员负责报账。

第十四条 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支出要严格按照《康普

乡资金管理办法》程序来报账。

第十五条 村党总支书记要积极配合乡财政工作人员

工作。一是严格遵守财经法规 ，坚持原则 ，坚决制止和抵

制一切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二是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积极

开展工作，并保证收益资金支出合规合法、真实有效、票据



正规， 杜绝虚报、冒领 ；三是定期向村”两委”、村民

代表会议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汇报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收

支情况。

第六章 资金公开制度

第十六条 村集体经济收益资金使用情况必须在村

公示栏公示。公示内容为：当年收入、支出、用途、结余

等内容。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发至各村党总支。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乡党委、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